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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市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工作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

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

损”三条底线，坚持宅基地制度改

革与洱海流域综合整治相结合，与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相结合，与“多

规合一”试点相结合，与村民自治试

点相结合；在“基础工作、试行制度、

户与宅认定、农村房地管理、有偿

使用”五个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

坚守“三条底线”

突出村集体主体地位，确保公

有制性质不改变。一是充分发挥村

集体在试点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出

台《大理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认定的指导意见（试行）》，为

农民申请宅基地的审批提供资格认

定依据，进一步规范宅基地审批管

理。在自然村新批宅基地要通过村

民小组会议和村民理事会讨论，并

张榜公示，探索建立农村集体对宅

基地取得、使用、退出以及抵押担

保等的审核和管理制度。全市 11 个

乡（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成并

投入使用，形成全覆盖的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鼓励农民将一户多宅或

已在异地居住的空闲宅基地，洱海

保护、生态绿化需要的宅基地，以

及厕所、畜圈等零星建设用地，退

回本集体经济组织。二是严格执行

集体主导的宅基地审批管理。建立

合理高效利用村庄规划预留建设用

地机制和农村建房“统规自建”模

式，针对农户建房选地和用地置换

难、建设散乱的情况，以村集体为

单位， 展实施“空心村”集中整

治和集体土地集中调整定点审批工

作。完善以规划建设许可和用地审

批为核心的审批机制，通过集中规

划定点审批宅基地改变农民沿村庄

周围和路边占用良田好地、分散选

址建房的传统做法，解决村庄布局

散乱和土地利用粗放问题，促进村

庄建设规模有序发展。三是严格执

行集体主导的农村建房管理。在村

委会成立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促进会，

配备专管员，建立及时有效的巡查

处置机制和完善的农户建房审批服

务监管机制，房屋设计图纸经审批

通过后发放准建证。在 8 个乡镇设

立大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分院，组

建综合执法中队和国土规划建设专

管员队伍，房屋建设完工并通过验

收后发放《云南省村镇规划建设许

可证》，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村住房建

设的监管。

严格农村土地管理，确保耕地

红线不突破。一是严格村庄规模控

制。大理市采取最直接、最严格、

最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好农村村庄

土地管理工作，确保耕地红线不突

破。严格实施《大理白族自治州

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和《云南

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海西保护条

例》，制定下发了《大理市村庄及集

镇规划管理若干意见》和《大理市

农村住房项目建设审查审批若干意

见》，以村庄规划（村级土地利用规

划）全覆盖为基础，通过实施环村

林（路）项目建设，已建成 113 公

里生态林，目前再启动 60 公里生态

林建设 ；用实物形式划定村庄边界，

保护海西田园风光，控制村庄盲目

外延扩张。二是加强宅基地用地规

模控制。根据大理市宅基地使用现

状的调查和地方传统习俗，确定了

“户”和“宅”的认定标准，住房用

地面积按《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标准确定，

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批新”必

须“退旧”，规范农村建房行为。根

据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和镇村

发展目标、规模，划定各村庄的禁

建区、限建区、已建区和适建区。

及时调整《大理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海西片区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

宅基地改革坚守三条底线实现五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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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保有量分别为 12.77 万亩和 11.62

万亩，基本农田保护率达 91%。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确保农民

利益不受损。一是切实保障住房困

难户初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针对

农户取得宅基地指标而建房落地困

难的问题，建立以乡镇为主导、村

组为主体，适应村庄规划实施的集

体土地调整机制，由村组按照“大

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和规范审批

的要求，对符合规划的集体土地进

行统一收回、统一规划、统一配套，

用于宅基地定点审批。在土地调整

过程中坚持以公益性为出发点，保

证村民能以最低的代价在规划区内

有偿取得建房用地。二是探索“户

有所居”的多种保障方式。按照“应

保尽保”的原则安排农村居民建房

用地，保障符合条件农户的宅基地

需求，在山区乡镇村组，继续实行“一

户一宅”、面积法定的宅基地取得制

度 ；在坝区乡镇采用集体集中连片

统一调整，实行“统一规划、逐年

审批、分户建设、多户联建”等方

式落实“一户一宅”；在城郊结合部，

探索集中建设农民公寓、农民住宅

小区改善农民居住条件。认真 展

“空心村”整治和土地集中调整定点

审批，破解了农村建房中调整土地

难度大，村庄布局散乱、土地利用

粗放和有宅基地指标建房落不了地

的问题，确保“户有所居”。三是探

索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多种实现形式。

配合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试点，

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

出台了《大理市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押贷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探索宅

基地权益的实现方式和途径，通过

集体经济组织担保，多户联保等形

式，完善宅基地所有权能及实现形

式。目前已发放抵押担保贷款 10.6

亿元，受益农户约 1.8 万户。当抵

押人不能依照约定履行债务时，抵

押权人实现地上房屋抵押权时可以

拍卖、变卖或以《担保法》规定的

其他方式实现抵押权。房屋的抵押

权实现时，因涉及宅基地使用权，

必须遵守集体组织内部成员的优先

受让制度。

实现“五个突破”

在夯实改革试点基础上取得突

破。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中，确权调查登记是关键点和难

点。大理市下大力气完成农村集体

土地确权调整工作，按发放不动产

权证的标准，扎实推进农村宅基地

确权登记，投入 1500 万元 展 12.6

万宗宅基地外业调查，现已完成

11.6 万宗，完成任务数的 92%。并

在有条件的地区结合不动产统一登

记，推行农村房屋产权证和宅基地

使用权证“两证合一”。

在全域试行制度上取得突破。

制订了《大理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全面推进工作方案》，在全市

推 改革试点工作。结合空心村整

治和土地集中调整定点审批的探索

实践，印发《大理市农村宅基地确

权登记工作办法》《大理市“空心村”

整治实施办法（暂行）》《大理市集

体土地集中调整定点审批实施办法

（暂行）》《大理市农村住房财产权抵

押贷款实施方案》，制订了《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实施方案》

和《大理市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

规则》。

在“户”与“宅”的认定上取

得突破。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

对“户”与“宅”没有明确的界定，

导致实际工作中产生诸多问题。大

理市在试点工作中，根据全市宅基

地使用现状的调查和地方传统习俗，

确定了“户”是指具有本村组常住

户口，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享受集体资产分配、履行集体

成员义务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

自然户，一般由户主、配偶、子（女）、

父（母）等家庭成员组成 ；“宅”是

指能基本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宅基

地，主要包括住房、厨房、圈房、

天井等的宅院，住房用地面积按《云

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

管理条例》标准确定。

在规范农村房地管理上取得突

破。通过对 835 个村民小组 87719

户 52631.4 亩宅基地的入户核实，发

现“一户一宅”约 65780 户，占总

户数的 75% ；“一户多宅”约 16660

户，占总户数的19%；“主体资格不符”

约 2650 户，占总户数的 3% ；违法占

地约 2630 户，占总户数的 3% ；涉及

少批多占约 34200 户，占总户数的

39%。针对农户取得宅基地指标建房

落地难、监管难的问题，建立以乡

镇为主导、村组为主体的农村土地

管理工作机制， 展“空心村整治”

和适应村庄规划实施的集体土地调

整机制，完善以规划建设许可和用

地审批为核心的农村建房审批监管

机制，规范农村建房管理，促进节

约集约用地。

在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上取得

突破。把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洱

海保护综合整治有机结合，积极探

索村组集体对“一户多宅、超标准

占用宅基地、租赁、经营”等情形

收取有偿使用费，按自住和经营分

类分阶梯收取有偿使用费，兼顾集

体和个人利益，彰显农村土地公有

制性质。

（作者系云南大理州委农村工作

领导组办公室主任） 


